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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環境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1. 我希望向各位議員介紹在新財政年度關於環境局的撥款及開支，

以及主要工作重點。 

2. 在 2017-18 財政年度，環境局及轄下部門在其政策範疇下獲撥款

約 148億元，較 2016-17年度的修訂預算淨增加 11.8%，約 16億

元。當中經常開支約佔 86 億元，較 2016-17 年度的修訂預算淨

增加約 9 億 5,800 萬元，增幅為 12.6%。增加的撥款主要用以支

付推行各項計劃包括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營運「綠在區區」、

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及能源效益等相關工作、推行本港首份生物

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推展保持海岸清潔的措施、處理公眾填

料，以及新增廢物處理設施的營運費用。在職位數目方面，環境

局及環境保護署在 2017-18年度將會合共淨增加 26 個職位。 

3. 另外，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工程項目開支、非經常開支和資本帳

合共約為 62 億元，相比 2016-17 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約 6 億

400 萬元，增幅為 10.8%。所增加的撥款主要用作繼續推行多項

非經常開支項目，包括「特惠資助計劃以逐步淘汰歐盟 IV 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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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柴油商業車輛」、「回收基金」及「為歐盟二期及三期專營

巴士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以及在政府建築物推行節能項目

的資本帳開支。 

4. 以下我會概述環境局來年的重點工作。 

5. 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宣布新的

減碳目標，於 2030 年把本港的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65%

至 70%，相等於絕對碳排放量減低 26%至 36%，而本港人均碳排放

量將減至介乎 3.3至 3.8公噸。 

6. 其後政府發表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詳述在減緩、適

應和應變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進一步推廣節能和發展可再生能

源，以應對氣候變化。為提高公眾認知，我們已推出宣傳單張、

電視和電台宣傳信息、宣傳短片、海報及全新氣候變化網站，提

高市民對氣候變化重要性的關注，以及介紹政府與各持份者需要

採取的行動。環境局會繼續在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氣候變化督導委

員會下，協調政府各決策局/部門的工作，以落實加強應對氣候

變化的工作計劃。 

7. 《巴黎協定》彰顯了更廣泛推動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需要。政府會

率先更廣泛和具規模地應用可再生能源，並會創造條件，促使私

營機構考慮採用可再生能源。在新建政府建築物方面，我們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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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建學校、教育用途建築物，以及新建公共空間及公園項目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至於現有政府建築物，我們會在技術和財

政方面可行的情況下，為正進行大型翻新或裝修工程的建築物納

入可再生能源技術，並已預留 2 億元為政府建築物、場地及社區

設施等設置可再生能源設施。除了政府項目，我們正與兩家電力

公司商討如何在新的《管制計劃協議》(《管制協議》)下，實施

新措施以進一步在社區層面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 

8. 《香港都市節能藍圖 2015～2025＋》定下以 2005 年為基年，於

2025年將能源強度減少四成的進取目標。政府會繼續以身作則，

引領社會各界共同達致這個目標。我們在 2015 年《施政報告》

定下在 2013/14年操作環境相若的基礎上，在 2015/16至 2019/20

年度的五年時間把政府建築物的用電量減少 5%。我們已為大約

350 座耗電量較高的主要政府建築物完成能源審核，找出制訂節

省能源方案，並預留至少 5億元以協助相關決策局及部門推行有

關的節能項目。私營界別方面，政府在「4T」框架（即訂立目標

(target)、制定時間表(timeline)、開放透明(transparency)及

共同參與(togetherness)）下，與建築環境界別的主要持份者建

立夥伴關係，以具體落實《巴黎協定》，鼓勵 4T 夥伴制訂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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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時間表，以及分享他們現行及未來的節能措施。政府亦正

與電力公司商討如何透過新的《管制協議》進一步推廣節能。 

9. 在能源方面，政府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的《管制協議》將於 2018

年屆滿。我們在考慮於 2015 年進行的電力市場未來發展公眾諮

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後，正積極地與兩家電力公司商討新的《管制

協議》，以改善相關條款。 

10. 在自然保育方面，為顯示政府打擊非法象牙貿易的決心和為全球

保護野生大象的努力作出貢獻，我們計劃於本年中向立法會提交

立法建議，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以推行一個三步

計劃，分階段落實全面禁止象牙進出口及淘汰本地象牙貿易，及

加重罰則以加強阻嚇非法瀕危物種的貿易。 

11. 政府已於 2016 年 12 月公布香港首份城市級《生物多樣性策略及

行動計劃》(《行動計劃》)，列出未來五年的策略和行動，以保

育本港的生物多樣性。政府亦成立了一個跨政策局及部門的工作

小組， 由我出任主席，以統籌和監察《行動計劃》的進展。漁

農自然護理署亦即將開展指定紅花嶺為郊野公園的工作。 

12. 改善空氣質素，一直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除了持續推行措施

包括在 2019 年年底前分階段淘汰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

及資助專營巴士公司為歐盟二期及三期專營巴士加裝選擇性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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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還原器外，我們亦會由 2017 年 7 月開始分階段收緊新登記車

輛的排放標準。此外，我們會檢討管制電力行業排放總量上限的

法定技術備忘錄，亦正籌備草擬修訂現行法例以規管印刷業的潤

版液和清潔劑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在船舶污染方面，我們

正與廣東海事局合作，共同推動於 2019 年實施珠三角水域船舶

排放控制區。為了進一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我們會繼續與廣東

省合作，包括於 2017年年中左右與廣東省政府務求完成評估 2015

年減排目標的達標情況，及確定 2020 年的減排目標。 

13. 除此，我們已於去年開展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工作，檢視引入切

實可行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可行性，和落實這些措施可帶來

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空間。我們預計在 2018年完成檢討。 

14. 為進一步提升維多利亞港的水質，繼淨化海港計劃第 2期甲啟用

後，我們將聚焦處理近岸污染問題。我們會在九龍及荃灣建設旱

季截流器和修復污水幹渠，以減少殘留污染排放至維港，以解決

岸邊臭氣問題。此外，我們已在 2016 年初展開一項為期兩年的

顧問研究，就引致近岸污染的具體成因確定需採取的改善措施。 

15. 至於海域清潔方面，相關部門將會使用增撥資源進一步加強清潔

工作。我們亦會透過於 2016 年成立的「粵港海洋環境管理專題

小組」，加強與粵方就區域內海洋環境保護事宜的交流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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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廢物管理方面，我們會繼續按照《香港資源循環藍圖》中作出

的承諾，提高公眾意識和加強社區參與，從源頭避免產生及減少

廢物，並增加重用及循環再造。我們現正積極推展都巿固體廢物

按量收費的籌備工作，並在 3月 27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向委員介紹建議的落實安排。我們計劃於 2017 年上半年把收費

制度所需的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考慮。與此同時，超過 30 個由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社區參與項目已陸續展開，讓市民及

各持份者在不同場景親身體會廢物收費。 

17. 在推展生產者責任計劃方面，我們正進行廢電器電子產品及玻璃

飲料容器兩項生產者責任計劃的籌備工作，預計可在 2017/2018

年間分階段實施這兩個計劃。與此同時，我們亦會開展可行性研

究，探討如何為合適的塑膠產品容器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主要

包括飲品和個人護理產品的膠樽。 

18. 新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將於今年 4 月 7 日起實施。我們正籌備立

法，強制要求建築廢物收集車輛採用全球衞星定位系統，以打擊

非法棄置建築廢物。 

19. 此外，我們亦正逐步落實綠在區區計劃，以在地區上推動環保教

育及支援回收。目前已有四個項目落成投入服務，而「綠在深水

埗」亦預計於今年稍後時間啟用。我們亦會繼續監察及優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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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運作，以利便回收行業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同時，我們

正按照《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的工作計劃，加強從源頭減

少廚餘，並深化惜食香港運動。政府亦將支援大專院校及中小學

等機構，將廚餘即場處理，並且加強在校園推廣惜食文化。 

20. 環境基建方面，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即將於今年下半年落成，

處理工商業界產生的廚餘，轉廢為能。為配合這個發展，政府將

試行為食物環境衞生署管轄的街市和熟食中心及房委會管理的

街市和商場的廚餘作源頭分類後，運往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 期

進行回收再造。此外，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2期和綜合廢物管理

設施第 1 期相關工程的招標工作已於 2016 年年底相繼展開。我

們亦已開展了未來廢物管理及轉運設施的規劃研究，以應對直至

2041年的社會需要。 

21. 活化已修復堆填區方面，第 1 期資助計劃共收到 27 份申請，有

關的督導委員會已按既定程序及評審準則，篩選了部份申請作進

一步評審，期望從中挑選合適的建議，在已修復堆填區發展合適

的設施。  

22. 主席，我們在多方面都會加大環境保護的工作，致力與社會各界

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建構一個更低碳的香港。多謝主席。 

 


